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20262026年年33月月1414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

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

2026年
3月14日

●責任編輯：簡 旼、隋 媛A11 港聞

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昨日公布加強規管持牌放債人諮

詢總結，最快今年8月推出首階段措施，以處理過度借貸問題，更

好地保障市民，包括設立低收入人士無抵押個人貸款的「還款佔入

息比率」上限、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貸款諮詢人等。多名業

界及關注外傭的僱主團體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對新措施表

示支持，認為相關措施不僅有助行業健康發展，更保障外傭、僱主

免受欺騙及滋擾，期望未來特區政府可以推出更完善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鍇華

為加強規管放債人，財庫局去年6月至8月期間
圍繞多個要點進行公眾諮詢，包括加強規管

無抵押個人貸款、加強保障公眾權益、優化及提升
借款人就無抵押個人貸款負擔能力評估、優化投訴
處理、加強宣傳教育，以及優化放債人規管制度。
財庫局諮詢期共收到150份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
書，其間亦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簡介並舉辦
簡介會，向放債業界、專業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等說
明詳情。
諮詢總結列出的第一階段具體措施，主要涵蓋設
立低收入人士無抵押個人貸款的「還款佔入息比
率」上限、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貸款諮詢
人，以及規定放債人須在其借貸廣告中加入公司註
冊處指明的風險提示字句，相關措施今年8月1日
實施。
第二階段措施包括規定所有從事無抵押個人貸款
業務的放債人，須每30天內向「信資通」提供其無
抵押個人貸款借款人的個人信貸資料，包括規定無
抵押個人貸款總額達 5,000 萬港元或以上的放債

人，以及無抵押個人貸款業務涉及每月收入低於
1.2萬港元的借款人的放債人，須加入「信資通」
以取得借款人的個人信貸資訊，有關措施於明年6
月1日實施。
財庫局和公司註冊處正草擬修訂相關放債人牌

照條件及行政指引，並已與司法機構商討分階段
更新已發出的放債人牌照，以配合措施的實施時
間表。
財庫局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決心進一步強化放
債人監管，保障市民權益，欣悉社會各界支持加強
規管放債人，認同應採取針對性措施處理過度借貸
問題。回應者普遍支持特區政府在諮詢文件內提出
的主要措施，並就各項措施的具體細節提出寶貴意
見。財庫局將於下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
諮詢總結和各項措施的細節。
局方期望社會各界繼續支持推展措施，多管齊下

處理過度借貸問題。此外，財庫局及公司註冊處會
透過不同渠道與業界組織保持緊密溝通，為放債人
提供資訊及指引，確保措施順利落實。

融資業：助行業更健康發展
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召集人陳子康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新措施對借貸行業來說有很大好
處，隨着政府大力宣傳審慎理財及理財教育理念，
預料會加強借貸行業及市民的理財理性，同時讓貸
款行業認清自己定位，有一個更清晰、合規格的營
運方針。他並指，不認為新措施會影響借貸生意，
反會讓行業洗牌，有助行業健康發展。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直言，過

去不時聽到有外傭被騙借錢，甚至會找朋友、僱
主做諮詢人，當借款人潛逃後，有些財務公司便
滋擾僱主，「很多人誤以為成為諮詢人就要還債，
其實諮詢人在法律上根本沒有義務替借款人還
款。」她指財庫局推出新措施，禁止放債人要求借
款人提供貸款諮詢人，這對外傭和僱主都是一件好
事，「雖然政府還未完全堵塞所有漏洞，但如今總
算走出第一步，希望之後可以推出更完善的措
施。」

港8月起禁「貸款諮詢人」
外傭僱主免收數滋擾

財庫局：分兩階段加強規管持牌放債人 為低收入者設「還款佔入息比率」上限

強化放債人監管 保障市民權益

●財庫局分兩階段加強規管持牌放債人。 財庫局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社會福
利署在大埔宏福苑火災後推出「一戶一
社工」服務，為約1,980戶居民提供輔導
和支援，與居民走過復常之路。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社署約 2,000名社工可以說是全
體動員，形容是「史無前例」，除社福
及心理支援外，不少其實不屬於社工負
責的工作，但「一戶一社工」也有兼
顧，顯示他們很有擔當，社會應給予支持
點讚。

社會應給予點讚
孫玉菡表示，宏福苑火災涉及人數多、
受助規模大，政府採用「一戶一社工」模
式是正確及應有之舉，又形容社工人手幾
乎全體出動，面對的問題眾多且從未遇
過，包括居民安置、捐款申請等，並非恒
常社工工作。為減輕居民奔波及煩惱，社
工肩負更多責任，同時協助反映居民需
要，政府當初果斷推出有關安排是正確
的。
對有社福界中人稱，人手有限但工作量
無限下難以應付，他表示，理解「一戶一
社工」的工作並不容易，而社會的認同和
支持十分重要，更是最大的鼓舞。同時，
特區政府會提供實質支援，例如在處理他
們的交通津貼上更有彈性、假期安排等讓
他們更安心。
孫玉菡認為，現時社工的工作已十分順
暢，估計隨着居民的長遠居住安排得以落
實，社工在宏福苑的工作亦會慢慢回復到
較為平穩的狀況，但部分有家人在大火中
離世或本身需要較多社福協助的家庭，相
信需要跟進支援的時間會很長。
根據有關安排，社署的「一戶一社
工」為受影響住戶提供所需的福利服
務及其他支援，另有兩至三名公務員
協助，以團隊或小專班形式為居民提供
一站式服務，其中社工發揮專長，主要
提供情緒支援、心理輔導或長者殘疾人
士暫託服務等，協助的公務員則陪伴住
戶前往覆診等，將支援服務做得更到
位。

香港文匯報訊 被喻為「華富邨
之父」的香港首任華人政務司廖本
懷前日（12 日）離世，享年 96
歲。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指出，
廖本懷為香港開創居者有其屋計
劃，建立資助出售房屋制度，協助
公屋流轉、基層市民上流，對其辭
世表示哀悼，並向他的家人致以深
切慰問。
廖本懷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首屆畢業生，其後到
英國進修，回港後曾在港大擔任助教，1960年加入
政府，在屋宇建設處負責建屋計劃，並先後設計馬
頭圍邨、和樂邨、福來邨及華富邨等公共屋邨。其
中，華富邨是香港首個以「市鎮」概念規劃設計的
屋邨，其設計被指是香港公屋的經典，故被喻為
「華富邨之父」。
廖本懷於1973年至1980年間出任首任房屋署署
長、1980年至1985年任房屋司，1985年成為首位
華人政務司，至1989年退休。

何永賢表哀悼
何永賢對廖本懷辭世表示哀悼，「第一次有機會

和廖本懷博士見面，是為了房委會50周年拍攝《安
居》紀錄片。見面的時候我和同事馬上感受到廖博
士對後輩的親切和愛護，大家一談起公共房屋、建
築設計和社區規劃，談得很起勁。」
她讚揚廖本懷為香港開創居者有其屋計劃，助基

層市民上流，而他年輕時全權負責的馬頭圍邨、華
富邨等項目發展，讓公屋的設計更注重公共空間、
配套設施及與自然環境融合，「廖博士的公共房屋
工作歷程，對我們整個團隊都很有啟發。我們會以
廖博士為榜樣，在公屋設計上盡心盡力、積極有
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強制舉報虐待
兒童條例》於今年1月20日正式生效，實施接近兩
個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透露，截至2月底，政府共接獲66宗懷疑嚴重虐
兒的舉報個案，涉及70名兒童。他形容條例實施成
功而平穩，數字屬溫和，而在接獲的個案中，以身
體虐待類別較多。就舉報者的專業背景而言，社福
界從業員的舉報最多，其後是來自醫療界別及教師
專業。

社福界從業員舉報最多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規定社會福利界、教

育界和醫療衞生界的25類指明專業人員如果在工作
過程中察覺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
或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必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盡快舉報，違者須承擔刑事責任及罰款
（罰則水平）。機制亦為有關的指明專業人員提供
法定免責辯解及法律保障。
孫玉菡表示，截至上月底共接獲66宗懷疑嚴重個
案，涉及70名兒童，參考外國經驗，原本預計在條
例生效後，懷疑虐兒的舉報個案會即時大幅增加，
至今並無出現這情況，原因相信是政府做了大量前
期準備工作，令相關專業人士在條例正式推行前，
已清楚知道自己的工作和責任，亦理解相關流程，
令機制平穩推行。
他補充，目前關於新例的查詢仍多，任何新法例
實施時，希望釐清細節屬正常，亦在預期之內，政
府將會按季統計並詳細分析涉及虐兒舉報的相關數
字。
就港交所慈善基金將推出全新照顧者先導計劃，
贊助為高風險照顧者家庭安裝「智能意外偵測系
統」，以加強安全保障。孫玉菡表示，期望計劃能
在今年第三季完成招募家庭參與及系統安裝工作。
有關智能系統不會拍攝面貌影像，能有效保障私
隱。系統主要功能包括偵測跌倒、長期靜止，甚至
具備煙霧探測能力。若被照顧者在家中跌倒，卻無
力求救或按動平安鐘，連接系統的24小時支援中心
可即時獲悉情況，盡早介入提供協助。
他強調，香港地方小，人口老化速度快，若能善
用科技輔助，對照顧者及被照顧者均是好事，而局
方已委託樹仁大學在系統試行一段時間後進行成效
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 有傳媒近日引述個別大埔宏福苑業
主聲稱，在接受政府收購業權並收取現金，或在選
擇「特設銷售計劃」或「樓換樓」並收到新屋鑰匙
後，30天內須遷出過渡性房屋，亦不再有租金補
助，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澄清，此說並不屬實。發
言人強調，在宏福苑業主落實長遠居住安排之前，
政府會在住宿和租金津貼方面，持續支援受影響居
民。房屋局「解說專隊」會向宏福苑業主清楚解說
相關安排，如業主有任何疑問，亦隨時可與「解說
專隊」聯絡。

可按需續暫租過渡屋
房屋局昨日強調，各過渡性房屋營運機構一向都
會為有需要的住戶提供彈性的遷出安排，30天並非
硬性規定，營運機構會按住戶實際需要靈活安排繼
續暫時租住過渡性房屋單位，例如待新居裝修竣工

及搬遷等。就宏福苑居民而言，無論是選擇自行安
排長遠居所、「特設銷售計劃」或「樓換樓」，上
述安排同樣適用。
在租金補助方面，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在去年12

月宣布，向每個宏福苑單位的業主發放每年15萬元
的租金補助。補助為期兩年，每半年發放一次，即
每次發放7.5萬元。
如業主選擇出售業權後收取現金而不參加「特設銷

售計劃」，租金補助會發放至相關資金到賬日，業主
可動用有關現金自行作長遠住宿安排。至於到賬日前
獲得的租金補助，無須退還，惟下一期補助將不會
獲發放；如業主選擇參加「特設銷售計劃」，租金
補助將繼續發放至在相關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的入伙
日（即領取單位鑰匙的日期），即他們的長遠住宿
需要已有適當安排後，而同樣入伙日前已獲得的租
金補助亦無須退還，惟下一期補助將不會獲發放。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方「希望中方釋放
黎智英」的言論，據央視新聞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郭嘉昆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
應相關提問時表示，黎智英是一系列重大反
中亂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理應受
到法律的嚴懲。

重申黎智英理應受法律嚴懲
郭嘉昆表示，黎智英是一系列重大反中亂
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其行為嚴重
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
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不要
幻想從事嚴重違法犯罪活動而逃脫法律制
裁。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堅決反對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司法、干涉中國內政。
郭嘉昆指出，美方對中國中央政府駐港機
構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濫施單邊制裁是非法
的，中方始終堅決反對，這一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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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之父」廖本懷離世 享年96歲

截至2月底共接66宗強制虐兒舉報
勞福局：條例實施成功且平穩

孫玉菡：「一戶一社工」是正確及應有之舉

宏福業主倘接受政府安排
無硬性規定「30天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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